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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一、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原則 

 

二、勘檢程序及任務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原則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原則 
 

為落實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特設主管建築機關辦理公共建
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特訂定本原則。 

本原則適用範圍如下：「（一）申請新建及增建使用執照之公共
建築物。…」 

前項適用範圍之公共建築物應由勘檢小組辦理勘檢。 

 

勘檢小組應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相關人員、身心障礙福利團體及
建築師公會代表共同組成，每次實地勘檢應包括上述各類人員，
勘檢小組應於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指定期間內，提出勘檢報告。 

 

 

內政部101年1月10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10800126號函訂定 
內政部105.11.7台內營字第1050814759號函修正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原則 
 

勘檢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取得內政部營建署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一日以後委託辦理
之公共建築物設置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勘檢人
員培訓講習結業證書。 

 曾擔任內政部營建署公共建築物無障礙生活環境業務督導小組
委員連續三年以上。 

 曾擔任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特設主管建築機關勘檢小組
委員連續三年以上。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原則 

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對聘任之勘檢人員，辦理至少三個小時，其
講習內容如下：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無障礙建築物專章、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設計規範內容。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
內容。 

 勘檢注意事項（含勘檢實例錯誤樣態說明）。 

 勘檢程序。 

 勘檢任務。 

 其他相關事項。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原則 

 

 

公共建築物勘檢不符規定，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通知改正，公共
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得申請復核， … 。 

主管建築機關應於十日內將復核結果通知公共建築物起造人、所
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必要時得召開復核會議，並視實
際情形邀請公共建築物起造人、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及
設計建築師、身心障礙福利團體及建築師公會代表列席。 

勘檢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得終止聘任： 

 執行勘檢案件違反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無障礙建築物
專章、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或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
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規定。 

 執行勘檢案件未依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訂定之無障礙設施勘檢表
辦理。 

 其他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情節重大。 

勘檢作業所須相關費用，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依規定編列預算支應。 

 



勘檢程序及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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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建築工程施建無障礙設施，請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八家身 
心障礙福利團體及新北市政府社會局，依「公共建築物無障檢 
作業原則」規定各指派一名專業人員會同勘驗。 
 

勘檢作業方式及流程 

勘檢程序及任務 



勘檢作業方式及流程 

勘檢程序及任務 

無障礙設施竣工勘檢報告 無障礙檢查出席費領據 

勘檢小組代表竣工勘檢(初勘)當日領取2份表單 

注意勘檢案件之 
法令適用日期 



勘檢作業方式及流程 

勘檢程序及任務 

97.7.1.前領得建造執照案 97.7.1.~101.12.31建造執照案 102.1.1.以後領得建造執照案 

無障礙設施竣工勘檢報告按法令適用日期分別有3種檢查表 



勘檢作業方式及流程 

勘檢程序及任務 

勘檢報告中之應檢查項
目及設置處數依「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十章」規定辦理。 

檢查內容是否符合之設 
置標準依「建築物無障 
礙設施設計規範」規定 
辦理。 

法令有規定應設置或法令規定未設置但有設置之無障礙設施，設置標準 
符合法令規定即為合格。如符合設置標準但使用上有不便之情形，仍為 
勘檢合格，勘檢代表得針對使用不便處提供建議，但不影響使照核發。 
 



簽名欄 

複檢欄 

複檢相關意見填寫 

複檢結果是否符合規定應勾選 

初勘欄 

 各項勘檢是否符合規定應予以勾選 

 改善後不需修改本欄位勾選內容， 

     是否改善完成應填於複檢欄位內。 

說明欄 

備註欄 

（102.1.1.以後之建造執照案） 

勘檢報告填寫方式 

勘檢程序及任務 

 勘檢相關意見填寫 

 勘檢結果是否符合規定應勾選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1020101以後).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1020101以後).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1020101以後).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1020101以後).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1020101以後).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1020101以後).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1020101以後).doc


勘檢報告填寫方式 

勘檢程序及任務 

（97.7.1.~101.12.31.之建造執照案） 

簽名欄 

複檢欄 

複檢相關意見填寫 

複檢結果是否符合規定應勾選 
初勘欄 

 各項勘檢是否符合規定應予以勾選 

 改善後不需修改本欄位勾選內容， 

     是否改善完成應填於複檢欄位內。 

說明欄 

 勘檢相關意見填寫 

 勘檢結果是否符合規定應勾選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970701以後1011231以前).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970701以後1011231以前).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970701以後1011231以前).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970701以後1011231以前).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970701以後1011231以前).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970701以後1011231以前).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970701以後1011231以前).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無障礙設施竣工檢查表(法令適用日期970701以後1011231以前).doc


勘檢報告填寫方式 

勘檢程序及任務 

簽名欄 

意見欄 

（97.7.1.前領得建造執照建築物） 

說明欄 

 各項勘檢是否符合規定應予以勾選 

 改善後不需修改本欄位勾選內容， 

     是否改善完成應填於複檢欄位內。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臺北縣新建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備檢查表(970701前領建照).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臺北縣新建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備檢查表(970701前領建照).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臺北縣新建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備檢查表(970701前領建照).doc
無障礙自主檢查表/臺北縣新建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備檢查表(970701前領建照).doc


勘檢作業方式及流程 

勘檢程序及任務 

初勘不合格者，使照申請人依據勘檢結果改善缺失，其勘檢不合格處 
經複檢合格後，始得進行使照陳判。 
 

√ 

√ 

檢查項目不符合處請改善。 

郝建筑 11/1 
吳丈艾 11/1 

郝建筑 

郝建筑11/14 

吳丈艾 

吳丈艾11/14 

均已改善。 

√ 

√ 



新建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報告書為本府核發該受勘檢
新建公共建築物使用執照或要求改善之依據，並應將勘檢結
果保存於使用執照卷宗內。 
 

勘檢作業方式及流程 

勘檢程序及任務 

無障礙設施勘檢法令相關參考 

•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7條規定 

•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勘檢作業原則 
•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十章無障礙建築物 



簡報結束  謝謝指教 


